





上韩办发〔2023〕23号

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办事处
关于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反“三违”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行政村、社区，各企业，各职能站所：
通过分析近年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企业员工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和违反劳动纪律(以下简称“三违”)是导致事故多发、频发的主要原因，已严重威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顽症”。为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进一步压实全员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现场管理，减少和杜绝“三违”行为的发生，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按照《长治市上党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在全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长上安办发〔2023〕58号）文件要求，经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反“三违”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严肃整治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街道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组织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韩店街道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特成立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反“三违”专项整治行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马  俊（党工委书记）
赵旭军（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常务副组长：王晓松（副主任）
副  组  长：王晋波（党工委副书记）
            牛志信（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冯晓玲（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赵  飞（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王  将（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李亮霞（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副主任）
宋  超（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孟永琳（副主任）
李  婕（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王  驰（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范  晨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各村（社区）书记，各站所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街道安委办,王晓松副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协调专项行动工作。对于专项行动工作中的有关问题，由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分析、研判和解决。
三、整治范围
煤矿、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建筑施工、能源、道路交通、燃气、特种设备等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
四、整治目标
1.企业“三违”发生率与专项整治前相比下降30%,其中严
重“三违”发生率下降50%。
2.整治期间因“三违”发生的事故与同期相比下降20%。
3.到2023年年底前努力实现工矿商贸行业较大以上事故为零。
五、整治内容
(一)企业主体，自查自检
1.查思想。查干部员工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是否正确，从思想上全面自查自身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三违”行为，以企业、科室、区队、班组为单位，以大讨论、大研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全面深入查找，所有人员均形成反“三违”书面自查材料。
2.查制度。查各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落实与执行情况。重点查“三违”相关制度的建立和“三违”档案。
3.查违章作业。查员工是否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是否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是否有冒险作业、违章操作等现象；各企业要收集汇总本行业的典型违章作业行为，制定自查标准，全面开展 反“三违”专项检查，全面排查习惯性违章作业及违章指挥行为，逐人员、逐岗位、逐项目进行排查，确保排查的全面性、准确性，并以班组为单位形成排查清单。
4.查违章指挥。查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班组长等是否存在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等现象。
5.查劳动纪律。查领导干部是否坚持带班值班，各工作岗位有无“慵懒散浮拖”的不良工作作风，特种作业是否执行岗位纪律等。
6. 查闭合管理。按隐患排查闭合管理要求，查是否对“三违”行为的处罚、考核、责任落实等制度落实到位，是否采取“三违”人员帮教、逐级谈话、停工学习、考试合格上岗等培训教育措施。
(二)全面落实，自改自纠
1. 在全员自查的基础上，全面梳理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层层落实开展自改自纠工作。
2.各企业按照反“三违”书面自查材料，人人签订反“三违”承诺书。
3.全面修订企业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规程，将反“三违” 充分体现在企业修订的制度、措施、规程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三违”工作机制。
4.开展反“三违”要以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从各级领导抓起，进一步提高企业各级领导自身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坚决杜绝各级领导重生产、重效益，忽视安全的不良倾向，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切实加强各级领导思想和行为的自改自纠，做反“三违”的带头人。
5.突出现场管理。始终保持现场安全管理的高压态势，要覆盖所有生产区域、覆盖所有生产活动、覆盖全系统、覆盖所有班组、员工，规范岗位安全行为，真正把整治行动的立足点落实到现场、班组和作业人员，把反“三违”挺在前面，有力提升现场安全工作“可控、能控、在控”能力，将“三违”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6.抓住关键少数。以班组长、特种作业人员、单岗作业人员等为重点，严控“三违”行为。班组长是安全生产现场第一责任人，在一线带头违章作业、违章指挥是造成事故的多数原因，班组反“三违”工作要从抓班组长安全教育和提升班组长安全素质着手，培养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为企业班组反“三违”建立坚实基础。紧紧盯住特种作业、单岗作业人员，狠抓岗位责任心，提升操作技能，防范特种作业、单岗作业人员违章作业造成安全生产事故。
(三)严查重处，加强管理
1.下定决心，严打重处。各企业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打击“三违”行为，对“三违”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层层压实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责任，下达反“三违”指标任务，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所有查处的“三违”行为一律给予上限处罚，情节严重的一律移送司法监察部门，力争达到处理一点，教育一片的效果，用铁的面孔、铁的手腕严厉打击“三违”行为，通过严打、严处对“三违”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营造“不敢违、不想违、不能违”的浓厚安全氛围。
2.发动群众，强化监督。鼓励员工对“三违”现象进行及时制止和举报，对于及时制止和举报习惯性违章作业或违章指挥行为避免事故的、排查整治习惯性违章行为工作突出的、解决或消除长期制约安全生产的习惯性违章作业方式的，各单位要结合自身情况加大安全奖励力度，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抓三违”、反“三违”,以更严细的措施、更严格的考核、更严厉的追究，坚决杜绝“三违”。
3.严格考核，完善台账。把反“三违”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之中，做到层层抓、层层落实，并与经济责任制挂钩，使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约束作用和经济责任制的激励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反“三违”的强大推动力，并建立和完善奖罚统计台账备查。
(四)抓好教育培训
1. 开展培训教育。各企业要专题组织教育培训，以企业、科室、区队、班组为单位，对所有员工分岗位、全覆盖，全面学习、全面培训遵章守纪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违章违纪的危害性，全面营造浓厚的反“三违”宣传氛围，形成视“三违”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通过培训教育使从业人员对“三违”的危害入脑入心，切实认识到“三违”的危害性和重要性，实现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自我防范，变习惯性违章为习惯性遵章，着力提升员工的安全“规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2.加强警示教育。采取观看警示教育片、事故图片展、开展事故大反思、大讨论等形式，对从业人员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于耳，事故案例铭记于心，让员工从事故中反思自己，举一反三，真正吸取教训，触动心灵，真正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岗位上严格规范操作，自觉主动反“三违”,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真正实现“本身无违章”和“身边无事故”,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3.层层落实培训责任。制定培训计划，按照各企业新修订的安全生产规章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教育培训，参加教育培训的所有员工必须通过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上岗要随身携带岗位操作标准相关卡片。培训和考试资料要存档备查。
(五)建立长效机制
1. 各企业要通过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本企业一般“三违”、习惯性“三违”、严重“三违”等进行汇总编制成册，形成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反“三违”文化宣传手册下发每一位员工，将反“三违”行动持续开展。
2. 各企业要建立健全反“三违”工作的长效机制，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和现场安全管理水平，使反“三违”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六、工作步骤
从2023年11月至12月底，专项整治行动按照“自查自纠、督导检查、巩固成果”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阶段：自查自纠阶段(11月1日至11月30日)
各重点行业领域相关企业要动员职工全面查找本企业存在 的“三违”现象和行为；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对“三违”现象和行 为进行分类、汇总；从员工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和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及责任落实等方面，认真分析“三违”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治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有效解决“三违”问题。
第二阶段：督导检查阶段(12月1日至12月31日)
各职能站所要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加大安全监管检查力度，倒逼企业严格落实反“三违”制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第三阶段：巩固成果阶段(12月1日至12月31日）
各重点行业领域相关企业对发现的“三违”问题，根据其具体性质和造成的后果程度等建立“三违”纠正、查处和教育机制，对屡纠屡犯和可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等严重“三违”行为，要按照违章原因不查清不放过、相关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职工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未采取有效措施不放过的原则，严肃进行查处，建立反“三违”长效机制，使反“三违”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反“三违”专项整治行动，充分认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专项整治行动作为今年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明确目标、措施和责任，扎实做好专项整治工作，确保行动高效、检查及时、措施到位，有力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各职能站所要督促本行业领域的相关企业全面落实主体责任，按照专项整治行动的安排和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精心组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把专项整治行动抓早、抓细、抓实，对违章行为真抓、严管、重罚，及时纠正，不姑息迁就、不走过场，自觉抵制“三违”,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和现场安全管理水平，使反“三违”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三)统筹兼顾，共同推进。各单位要把反“三违”专项整治行动和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同时部署、同时推进、同时检查、同时落实，建立健全反“三违”工作的长效机制，全面加强安全管理，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四)强化检查，严格处罚。各职能站所要对此次“反三违”专项行动进行重点检查，以高压监管态势对“三违”严厉打击，形成声势浩大的全面打击“三违”行动，对检查中发现的“三违”行为要及时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及街道安委办。专项行动期间，各职能站所要对相关企业反“三违”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对组织开展不力、检查指导不到位，因“三违”现象严重而导致事故发生的企业绝不姑息，严格执行《长治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纪检监察衔接协作工作机制(试行)》(长纪办发〔2023〕19 号)和《长治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长检会〔2022〕7号),把问责程序启动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之前，变“事后追责”为强化“事前问责”,强化问题意识，强化过程问责，以问责优化管理、强化责任，坚决避免追责高举轻放。
(五)及时总结，按时上报。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各阶段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情况，反思工作得失，完善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方法，巩固提升专项整治行动成果。同时对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中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及时推广，提升企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办事处
2023 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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